附件1：
揭阳市司法局关于选聘执业律师担任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的工作方案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和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实施意见》以及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实施意见》的有关要求，依照《广东省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规定》，拟通过公开推荐选聘方式，聘请3名执业律师担任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特制订本工作方案。
   　一、参加推荐选聘条件
    由律师事务所推荐本所3名执业律师，具体条件如下： 
   （一）参加推荐选聘的律师事务所条件
    1.参加推荐选聘的律师事务所必须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坚决拥护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严格遵纪守法，坚守职业操守，5年内未受过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或者律师协会的行业处分；
2.参加推荐选聘的律师所应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登记的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推荐参加遴选的律师应是该所执业律师； 
3.必须根据选聘的结果指派执业律师和法律助理组成顾问团队从事具体法律顾问工作。
（二）律师事务所推荐的顾问律师及法律助理条件
1.顾问律师应该是政治素质高，拥护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较强的服务意识和积极配合的工作态度；
2.顾问律师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律师协会的行业处分；
3.顾问律师须具有5年以上执业经验，有不少于3年的政府机关常年法律顾问经验，熟悉行政法、民法、合同法、公司法、PPP法务等领域；
4.法律助理须取得律师执业资格或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文字写作能力。
    二、服务内容以及服务方式
   （一）服务内容
    担任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的执业律师为市人民政府日常政务工作提供法律服务，具体包括：
    1.为重大行政决策、重要行政行为和重要行政措施提供法律意见；
    2.参与法规规章草案、规范性文件送审稿的起草、修改、论证；
    3.参与重大项目的洽谈，协助草拟、修改、审查项目法律文书； 
    4.审查以市人民政府或者市人民政府授权的部门及机构为一方当事人的重要协议、重大合同并提出法律意见； 
    5.协助处理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诉讼、仲裁、执行和其他非诉讼法律事务；
    6.协助处理涉及法律事务的重大突发性、群体性事件；
    7.其他需要法律顾问参与或者协助的法律事务。 
    (二)服务方式
    1.参加讨论会、协调会、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并就有关法律事务提出口头或者书面意见；
    2.到场参与重大项目的洽谈、专题调研；
    3.接受委托，代理诉讼或者仲裁案件；
    4.通过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在要求期限内就有关法律事务提出书面意见； 
    5.接受有关法律事务的电话咨询并提出意见;
6.被选聘的律师事务所须选派2名法律助理常驻市司法局协助处理法律事务，每派驻满4个月可申请调换，如市司法局认为有需要更换，律师事务所应予以更换。
7.法律助理接受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科的管理和工作安排，按照规定的上下班制度，分别到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科和行政复议与应诉科坐班，完成科室交办任务，协助衔接律师事务所处理好相关法律事务。
   三、报名的时间、方式
   (一)报名时间
    报名的时间为: 2024年10月17日至2024年10月23日。
   (二)报名方式
    本次报名采取线上报名的方式，在报名期限内按照要求将下列推荐材料电子扫描件发送至市司法局邮箱jyfz625@126.com。
1.参加选聘的律师事务所需填写《律师事务所报名表》，并推荐3名执业律师填写《市政府法律顾问推荐表》，表格均需加盖律师事务所公章； 
2.律师事务所营业执照、律师执业证、身份证、学历、相关职称资格等材料。 
报名咨询电话：0663-8768186
四、遴选与聘任
市司法局负责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的遴选具体工作。步骤如下： 
   （一）资格审核
    根据参加推荐选聘的律师事务所和推荐律师的情况，按照上级有关规定的法律顾问的资格条件，对参选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形成符合资格规定的候选人员名册。
   （二）审核确定
    市司法局根据参加推荐选聘的律师事务所和推荐的律师情况进行筛选，审核确定拟聘任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名单。
    (三)公示及聘任
    市司法局将拟聘任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向社会公示后，按照规定的采购程序在广东政府采购平台进行采购(此项法律顾问服务费用15万元已列入我局财政专项预算资金），并与聘任的律师事务所签订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服务合同，向聘任律师颁发聘书，聘期一年。 
    五、法律顾问工作管理及工作报酬
    (一)法律顾问工作管理
    选聘为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的律师，其承担顾问工作的有关事宜按照中办发〔2016〕30号文、粤办发〔2017〕3号文以及省政府令第207号文的有关规定管理。 
    (二)工作报酬
[bookmark: _GoBack]按照中办发〔2016〕30号文和粤办发〔2017〕3号文“根据工作量和工作绩效合理确定外聘法律顾问报酬”的规定，市政府法律顾问拟采取包干经费的方式支付工作报酬，以律师事务所为单位，每年顾问服务费15万元（包含市政府法律顾问和法律助理的服务费）。
市政府法律顾问参与政府相关涉讼、仲裁案件，根据《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费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通过协商方式另行支付相应的报酬。



                       

